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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合理保密措施之研究──
以日本相關判決為中心

林依璇 *

摘要

日本營業秘密保護規範規定於不正競爭防止法，關於不正競爭防止法上之營

業秘密保護，須符合該法所定義之「營業秘密」，方為保護之對象。於不正競爭

防止法第 2條第 6項，營業秘密被定義為「作為秘密而被管理（即合理保密措施）

之生產方法、販售方法與其他對事業活動有用之技術或營業上之資訊（有用性），

非屬於被公開得知（非公知性）」，基於該法而被保護者必須符合以上三個要件。

上述三要件中，合理保密措施時常成為訴訟上重要爭點。是以法院判決中合理保

密措施的判斷標準為何，相關判斷標準是否有所變化，其變化又傾向何種趨勢等

成為日本學說與實務上的重要議題。本文將先說明合理保密措施之定義，以案例

介紹日本營業秘密法相關判決中針對合理保密措施之認定，並論述認定標準之趨

勢及相關影響判斷因素加以論述。而在累積眾多案例及學說論述後，經濟產業省

修正營業秘密管理方針，針對營業秘密之保有者應採取何種合理保密措施較佳，

推出更具可行性的建議，相關發展趨勢及討論議題頗具參考價值。

關鍵字： 不正競爭防止法、營業秘密法、營業秘密、合理保密措施、營業秘密管

理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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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日本營業秘密保護規定於不正競爭防止法，須符合該法所定義之「營業秘

密」方為保護之對象。該法將營業秘密定義為「作為秘密而被管理（即合理保密

措施）之生產方法、販售方法與其他對事業活動有用之技術或營業上之資訊（有

用性），非屬於被公開得知（非公知性）」，基於該法而被保護者必須符合以上

三個要件 1。上述三要件中，合理保密措施由於型態多樣化，且認定標準因個案

而異，時常成為訴訟上重要爭點。合理保密措施之判斷成為日本學說與實務上的

重要議題。本文以下將分析相關判決之發展趨勢以及學說見解，並就經濟產業省

近來修正之營業秘密管理方針加以介紹，以期進一步釐清合理保密措施之議題。

貳、合理保密措施之重要性與認定標準

一、合理保密措施之重要性

營業秘密之保護意旨，在於確保企業開發成果的誘因。藉由法律相關規範，

支援企業將營業資訊加以隱密化的行為，使其得以藉此領先其他競爭事業。

假若未將資訊加以管理，則其因自由流通的性質，不僅無法保持原有的狀態，

倘使與其他資訊加以混合，無法辨別其來源的情況亦所在多有。因此，合理保密

措施之要求，其目的在於為了確實區別資訊的性質，須界定何種資訊得受法律保

護，以及何種資訊非屬法律保護之範疇。若希望得到法律的保護，事業者必須付

出相應的努力，亦即其必須將得受到保護的資訊及毋須受到保護的資訊加以區

別，合理保密措施為營業秘密受法律保護之必要條件 2。

1 經濟產業省，「營業秘密管理指針」，頁 14，平成 23年 12月 1日改訂。
2 田村善之，「不正競爭法概說」，頁 328-329，有斐閣，2003年 9月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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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合理保密措施相關的認定標準

（一）法案起草者對於合理保密措施的見解

首先，就作為營業秘密得以受到法律保護之對象，現行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2

條第 6項將之定義為「作為秘密而加以管理的技術或營業資訊 3」。該條文與西

元 1990年修正當時的條文相較之下幾乎沒有任何改變，就立法當時對合理保密

措施的論點觀之，其重點在於得接觸該資訊之人得以認識該資訊為營業秘密（客

觀上的認識可能性），以及就得接觸該資訊之人加以管理及設限。而作為法解釋

的參考，當時法案起草者相當重視對於「取得、使用或洩漏該營業秘密之人」的

預見可能性 4。同時也昭示，所謂的「預見可能性」並不存在一定的基準，秘密

管理的程度必須因應有權接觸該資訊之人的性質以及企業規模等條件加以調整 5。

（二）學說

從學說觀之，合理保密措施主要有兩個要件，其一為保密之意思，其二為客

觀上將該資訊掌控於保密狀態 6。

就保密之意思，立法者亦指出「持有該秘密之人，主觀上必須具備將該資訊

作為秘密而保管之意思」。的確，倘若持有資訊者並未認為該資訊係屬機密，則

該資訊明顯不該當營業秘密之保護對象，保密之意思作為營業秘密保護之要件，

具有其相當程度之重要性 7。

日本學說見解多認為合理保密措施必須就客觀而言，可認識到該資訊處於作

為秘密而被管理之狀態，亦即對員工與外部人士而言，客觀上就該營業秘密可認

識其處於合理保密措施之下 8，故就客觀上使該資訊處於被保密之狀態，立法者

與學說見解所提出的兩個觀點大多持相同意見，亦即為就得接觸該資訊之人得以

3 法條原文如下：「この法律において「 業秘密」とは、秘密として管理されている生 方法、

販 方法その他の事業活動に有用な技術上又は 業上の情報であって、公然と知られていな

いものをいう。」
4 近藤岳，「秘密管理性要件に する裁判例研究裁判例の「 り し」について」，知的財 法政

策 研究 25期，頁 162，2009年。
5 近藤岳，同前註，頁 163。
6 近藤岳，同註 4，頁 163。
7 近藤岳，同註 4，頁 164。
8 青山紘一，「不正競 防止法（事例．判例）」，頁 74， 業調 ，2010年 5月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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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該資訊為營業秘密（客觀上的認識可能性），以及就得接觸該資訊之人加以

管控的兩個要素 9。

在緊扣合理保密措施的意旨之下，就該資訊是否作為營業秘密而被加以管

理，從得接觸該資訊之人的角度觀之，是否得以從客觀上認識到該資訊作為營業

秘密而被管理實屬重要。然而，對此學者指出「客觀」實際上難以判斷，此處所

指稱的客觀仍需由個案中當事人的相對狀態而定 10。也因此合理保密措施為相對

之概念，依據個案中資訊的性質、利用該資訊之人的職位、持有該資訊之公司的

規模，其所需之認知程度亦有所差異 11。

（三）修正前之營業秘密管理方針（平成 23年 12月 1日改訂之版本）

除判決與學說外，經濟產業省編修之「營業秘密管理方針」亦對營業秘密管

理之程度有所闡述。公布該方針之經濟產業省為不正競爭防止法主管機關。

然而，由於合理保密措施於實務上認定的矛盾，該方針之內容遭受學界批評。

立法之際就合理保密措施重點在於得接觸該資訊之人得以認識該資訊為營業秘

密，以及就得接觸該資訊之人加以管理及設限。然而該方針卻加上「合理保密措

施單憑事業經營者主觀認定其作為秘密而被管理並不充分，必須就客觀而言，可

認識到該資訊處於作為秘密而被管理之狀態 12」之條件，惟該客觀實則難以認定

已如前述 13。另一方面，該管理方針整理許多相關判決之認定理由，以「營業秘

密保有者運用哪些管理方式將被認定為具備合理保密措施」為出發點，列出許多

積極性的措施作為範例，但學說對此分析方式有所批評，相關討論將於後續論及

營業秘密管理方針之章節詳述。

（四）小結

綜觀以上立法者及學說之相關論述，若欲達到合理保密措施之標準可從以下

兩個途徑加以思考，其一為以就企業之規模而為不同程度的掌握為其前提，確保

9 近藤岳，同註 4，頁 164。
10 津幡笑，「秘密管理性要件を中心とした 業秘密保護法の研究」，知的財 法政策 研究 14
期，頁 192-193，2007年。

11 近藤岳，同註 4，頁 164；田村善之，同註 2，頁 329。
12 經濟產業省，同註 1，頁 15。
13 津幡笑，同註 10，頁 194。



32

本月專題
營業秘密合理保密措施之研究──以日本相關判決為中心

104.10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202

得接觸該資訊者具備預測可能性。二為防止營業秘密遭受侵害及洩漏，須設定一

定程度的基準。然而藉由相關判決之觀察，可以發現各個判決所稱之合理保密措

施，其認定標準並不一致，此一現象不僅招致學者的批評，亦促成其後營業秘密

管理方針的修正。

參、 發展趨勢分析─相關判決就合理保密措施論述之
介紹

以上已介紹合理保密措施的相關要件，以下將對過往判決加以分析。針對合

理保密措施認定之判決發展趨勢，日本學說近來有將其依時間序及其特色分為寬

鬆期、嚴格期及浮動期等三個時期，其相關見解詳見後述。惟該趨勢雖約略以時

間先後區分，然而經查相關判決，其時間或有重疊處，認定標準亦非全得逕以該

時點作為判斷，是以下列分類主要在於藉由介紹數個具代表性判決之認定，以此

呈現整體趨勢發展狀況，非謂相近時點之判決皆屬該類型，合先敘明。

一、寬鬆期代表性判決介紹

在營業秘密管理方針公布之前，從以往的判決中可以發現即便欠缺部分的管

理措施，法院仍不否認其具備合理保密措施。

（一）大阪地判平成 6年（ワ）第 4404號男用假髮顧客名簿事件

原告經營男用假髮販賣事業，因假髮之販賣絕無可能直接在路上對頭髮稀疏

的男性加以推銷，況且使用假髮的男性往往不希望他人得知自身使用假髮一事，

因此透過親朋好友口耳相傳，藉以吸引顧客的方式也行不通，若欲吸引顧客群，

必須以報章雜誌或是電視媒體等管道加以宣傳。本案原告在各大報紙以及雜誌等

定期刊載廣告，廣告費約為每年日幣 2200萬元至 2400萬元（此佔原告的銷售總

額約百分之二十，換算下來吸引一名顧客平均需花費日幣 5萬元至 8萬元），特

別是原告以販賣較低售價的假髮作為招攬顧客的方式，藉此吸引原先使用其他家

公司假髮的顧客（約占原告顧客的九成），而原告的銷售總額中，六至七成的比

例來自於顧客購買用以更換的假髮。由上述可知，對原告而言，為了確保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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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用假髮市場，顧客資料可謂決定存亡的關鍵，對原告而言，此為對其事業具有

價值的營業資訊。原告之顧客名簿保管於店裡櫃台內側（從外側無法得知），除

了員工外無法接觸該名簿，主張其作為秘密而被加以管理，非屬公開之資訊，該

當於營業秘密。

於本案中，法院認定相關資訊取得不易，原告為蒐集顧客資訊，必須透過宣

傳及廣告等管道，成本十分高昂，況且購買假髮者亦有定期更換假髮之需求，故

肯認本案顧客資訊之經濟價值。被告曾任原告經營之分店店長，本案營業秘密討

論客體之資訊為顧客資料。作為營業秘密而被保護之顧客名簿資料，其保管方式

為於其上標註機密字樣，並將之放置於店內櫃檯的內側（從外側方向無法察覺該

名簿的存在）。此一方式亦被認為該當合理保密措施之要件，其主要原因在於原

告的事業規模較小，且保管系爭資料之人為該分店之店長，理所當然可以認定該

顧客名簿被作為秘密資料而被管理。

（二） 大阪高判平成 12年（ネ）第 2913號人力派遣公司就職資訊事件

本案中原告主張其所保有之營業秘密，包括派遣員工之資料（住所、電話號

碼、出生年月日、職務經歷等）以及派遣員工個別任職之事業的相關資料（具體

服務之事業及業務內容等）。被告 C原為其員工，離職後任職於被告公司。原告

主張被告 C使用其於任職中知悉之派遣員工之資訊，被告公司明知被告 C之不正

行為，仍雇用前述派遣員工，並與派遣對象之公司締約。

本案中派遣員工及派遣對象之事業等相關資料以電子檔案及書面紙本保存，

就書面紙本之保管並未加註機密字樣，工作守則也僅記載抽象的保密義務，然而

法院審酌電子檔案之管理僅有特定員工具有電腦權限，存放紙本之櫃子亦有上鎖，

員工如要知悉該資訊需尋求管理人員之協助等情狀，肯認本案人力派遣員工相關

資訊之管理符合合理保密要件。同時，法院就該資訊之性質，認定對於人力派遣

事業而言，派遣員工及派遣對象之公司等相關資料屬於機密乃一般性的認知，亦

即此為該行業之從業人員應具備的常識。即便工作規則僅有抽象規範，由員工的

角度出發，應可謂客觀上已存在使其得以認知該營業資訊屬於機密之條件。

然而，本案法院雖肯認該資訊符合合理保密措施之要求，但仍駁回原告之請

求。理由在於，本案原告主張被告違反契約中不得將該機密洩漏給第三人之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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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而就該機密資訊為使用及揭露，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公司明知該情事，

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惟本案並無充分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揭露或使用該營業秘

密，故法院駁回原告之請求。然而本案就合理保密措施之認定方式，仍有其值得

參考之處。

（三）大阪地判平成 5年（ワ）第 8314號氟碳高分子溶接技術事件

原告為昭和 50年成立之化學工業公司，主要以機器設備的耐腐蝕性加工，

耐腐蝕性油槽容器以及管線、熱交換器的製造販售等為業。被告公司則為平成 4

年 11月成立之公司，以化學油槽容器及熱交換器的設計製造與販售為業。被告公

司董事長（被告 A）曾為原告公司專務董事，於平成 4年 10月申請離職；被告 B

曾任原告公司營業課長，被告 C曾任原告公司製造課長，B和 C於平成 4年 10

月申請離職，離職後擔任被告公司之董事。原告於平成 4年 5月向訴外人公司販

售內部塗有氟碳高分子之化學油槽容器，主要負責交涉該筆買賣者為被告 B。然

而被告 B卻於同年 10月於製造部門傳閱停止上開物品製造的指示，導致該筆交

易中止。被告公司於成立後即刻製造上開物品，透過另一間公司向訴外人公司販

售。原告主張氟碳高分子用於化學油槽容器之相關技術，為其保有之營業秘密，

被告基於在職中切結書之規定應負有保密義務。

就本案的關鍵技術之使用，負責交貨的一般員工或工廠見習者亦得以見聞，

雖然與上鎖之類的嚴格管理方式相去甚遠，然而法院認定原告技術在業界頗負盛

名，庫存管理亦由被告 B製造課長負責，加之相關技術需要長年的測試與改進，

對此本案與該技術有高度關聯性的被告等人知之甚詳，應可判斷被告知悉該技術

為公司機密，肯認本案就該機密資料之管理符合合理保密措施 14。

（四） 東京地判平成 10年（ワ）第 4447號、第 13585號放射線測定
機械器具事件

原告公司以販售進出口各種勞安衛生用品及放射線測定機械器具為業，被

告等人原任職於原告公司，於離職後成立與原告公司以同種事業為目的之被告公

司。被告等人於任職原告公司期間服務於放射線測量之部門。原告主張被告不正

14 田村善之，「 業秘密の秘密管理性要件に する裁判例の 遷とその 否（その１）－主 的認

識 vs.『客 的』管理－」，知財管理 64 5 ，頁 624，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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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之顧客資料，乃其 39年以來透過努力經營所獲得之心血結晶，倘若將之販售，

該資料價值高達數十億日圓。如得以運用此資料，對經營相關事業將有極大助益，

乃原告保有之營業秘密。被告則主張原告公司針對該資料並無訂定明確的管理規

則，況且就該顧客資料的管理方法，其存放於部門中的主電腦，由負責客戶管理

及技術開發之部門加以處理。主任或課長級以上人員，於管理人員在場時皆可要

求取得該資料，並以口頭申請即可，亦無禁止複製，主張保密措施有所不足。

法院認定原告公司之員工雖得以取得顧客資料，然而就實際操作面觀之，原

告公司所持有之資料量相當龐大，且該電子檔案雖未設定密碼，但取得該資料需

要五個階段的程序，加上能夠完成全部程序的員工僅有 4名，同時該資訊具有高

度經濟價值，且相關程序中亦涉及被告的業務，法院因而認定被告得以知悉此一

資訊為機密，肯認合理保密措施的存在 15。　　

（五）大阪地判平成 13年（ワ）第 10308號積層陶瓷電容器事件

原告為製造販售積層陶瓷電容器為業之廠商，被告於原告公司任職時從事繪

製相關之零件圖、設計圖等工作，被告離職後受雇於被告公司，被告公司雇用被

告從事上開機器之設計，並由被告公司販售。原告主張本案相關設計圖包括眾多

零件之形狀、尺寸等資訊，可謂其製造精緻且高性能之產品相關技術的具體呈現，

藉由活用該資訊，得以有效率地因應顧客個別訂單，在短時間內製造所需產品，

該資訊對原告而言具有相當程度之經濟價值，為其所保有之營業秘密。原告公司

就保存本案電子資料之電腦與外部的互動有所限制，寄送電子郵件或連結網路等

需透過他台電腦方可為之。本案電子檔案僅由負責設計之員工可接觸，且設計業

務亦須使用公司內部電腦。同時，原告亦提出其為員工人數較少之小型企業，如

要求其就資訊之管理達須達到與大企業相仿之程度實在不符合現實，主張其若已

符合與小型企業相當之資訊管理程度，即應肯認具備合理保密措施之要件。

本判決中法院肯認原告公司所保有之設計圖資訊為原告營業之有用資訊，亦

肯定原告就該資訊之管理符合合理保密措施，判決中值得注目者為判決理由論及

原告員工共計十名，衡諸本件電子檔案的管理態樣，應可認定全體員工對該資料

15 田村善之，同註 14，頁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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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機密有所認知。不僅以個案資訊保管的狀況出發，更將公司規模納入考量，此

亦為部分寬鬆期判決之認定理由。

（六） 東京地判平成 12年（ワ）第 22457號人力派遣公司派遣員工
名冊事件

本案原告為人力派遣公司，原告公司為徵求素質較高之人才，每年花費高額

支出，於報章雜誌等媒體刊登徵才廣告，並與應徵者面試，將相關資訊加以保存，

納入人才派遣資料，使其得以因應企業之需求。原告主張被告（原為該公司之董

事）不正使用原告所保有之派遣人員相關資訊於被告所成立之公司，被告抗辯該

資料並不符合營業秘密要求之合理保密措施，理由包括並無標註機密字樣，紙本

未上鎖管理，原告公司亦未對其表明需對該資料特別管控，且未與離職員工訂定

保密之切結書等。

本案法院認定原告所保有之派遣員工名冊該當於不正競爭防止法所定之營業

秘密。因本案的員工名冊分為電子檔及書面紙本，關於電子檔案，於被告等人所

屬之部門，可讀取該資料的電腦僅有一台，如欲讀取該檔案，須放入讀取專用的

CD-ROM，輸入密碼及使用者帳號，程序十分嚴格，也因此法院認定該電子檔之

保管符合合理保密措施。相較於此，存放書面紙本之資料櫃與檔案夾並未標註秘

密等字樣，檔案夾所放置之資料櫃亦未上鎖。對於員工而言，可能將資料複印帶

出，然而在業務所必須的範圍之內，該行為可認為其具有必要性而得以被允許。

況且該資料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公司亦透過教育訓練對此進行宣導，該資料

為公司之營業秘密應為公司內部從業人員所知悉，衡諸被告等人作為公司董事之

情事，法院肯認本案營業秘密之管理符合合理保密措施。

（七）大阪地判平成 10年（ワ）第 1403號會計師顧問名冊事件

原告經營會計師事務所，被告曾任職原告經營之事務所。原告主張其既為會

計師事務所，所屬員工依相關法規本負有保密義務。而倘若顧問資料及顧問費用

表外洩，亦可能發生同業挖角之風險。原告將顧問名冊置於書櫃，顧問費用表置

於經理部門上鎖之書櫃。

對上述資料是否符合合保密措施，被告提出以下主張。顧問名冊其上並無註

記機密字樣，原告亦未以口頭或書面告知員工該資料屬於機密一事，針對可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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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資料之人或使用時間全無設限，未指導員工對於該名冊之使用方法與利用程序，

於員工異動之時也未對此課以保密義務。而就顧問費用表，原告之經理部門設有

保管重要文書之區塊，然而顧問費用表並未與重要文件一同擺放，而與一般性文

書置於同區。同時與顧問名冊狀況類似，其上並無註記機密字樣，原告亦未以口

頭或書面告知員工該資料屬於機密一事，對可接觸該資料之人或時間無設限，未

指導員工對於其之使用方法與利用程序，於員工異動之時未對此課以保密義務。

針對原告主張為其營業秘密之顧問名冊，法院審酌本案情事，認定原告將其置

於未上鎖的書櫃中，而因應寄發賀年卡或季節問候書信等情形，倘使員工有需求即

得以閱覽該名冊。衡諸其上並無註記機密，亦未告知員工該資料屬於機密一事，未

限制可接觸該資料之人及時間等情事，難謂符合合理保密措施。而顧問費用表與一

般文書一同保管，未註記機密字樣，原告亦未對員工就該資料屬於機密一事加以教

育，同時對接觸之人及時間並無設限，亦難認其管理符合合理保密措施。

（八）東京地判平成 11年（ワ）第 19224號車輛變動狀況表事件

原告公司以警備業務、大樓保全以及車輛運行管理業務為業，被告公司以管

理公司用車、校車及相關之維修保養為業。被告公司之代表人曾任原告公司董事

長，原告主張其所保有之與顧客的契約及管理車輛與駕駛人員之表單等為其營業

秘密，被告不正取得該資料並將之用於營業，故提起訴訟。

本案所討論之資訊主要為東京城西分公司所做成之與顧客相關的契約內容以

及車輛變動狀況表，該資料除以電腦硬碟保存外，另以 A4規格之紙本加以保存。

雖以電腦硬碟保存，然而除開機需輸入指定文字外，接觸該檔案無須另行輸入密

碼，且為便於操作，該開機所需之指定文字被標記於電腦旁，因此縱使非管理該

資訊之人員，或許操作上仍需費時較久，但仍可能搜尋到該資訊。此外，針對該

資訊之紙本其上是否標註機密字樣，原告亦無法證明，法院因而認定該資訊未符

合合理保密要件。

（九）小結

綜觀寬鬆期之判決，重視利用資訊者之認識可能性，總和個案之情事採取相

對且較有彈性的認定標準。如在男用假髮案，即便顧客名簿並未上鎖管理，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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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否認其已具備合理保密措施。而於派遣員工名冊一案，存放書面紙本之資料櫃

與檔案夾雖未標註秘密等字樣，法院仍肯定該資料之管理符合合理保密措施。部

分寬鬆期判決除資訊保管之面向外，亦將公司整體規模及當事人認識可能性等納

入之判斷標準。觀察該時期之判決，縱使管理層面未採取嚴格之作為，倘若該資

訊對持有者而言極具重要性，抑或不正取得資訊之人對該資訊之秘密性質具備高

度認知可能性，仍會被法院所肯認 16。而縱使否定符合合理保密措施之案例，其

認定之情事大多相當明確，如會計師顧問名冊一案中該資訊並無註記機密，亦未

就其屬於機密一事告知員工，法院因而認定其未符合合理保密措施之要件。其與

後續將介紹之嚴格期判決相比，該時期之認定顯然更具彈性。

二、嚴格期代表判決介紹

與上述寬鬆期相比，之後的嚴格期對合理保密措施的標準要求明顯提高，即

便是相近類型的案例，認定標準也與寬鬆期有所差異。相關案例詳見以下判決。

（一）名古屋地判平 10年（ワ）第 3311號輸送帶事件

本案可說是合理保密措施嚴格期的開端。原告公司以設計製作與修理空氣式

傳送帶裝置為業，被告公司以製造販賣運送帶等產業用搬運機械為業。C為原先

擔任原告公司標準機器課課長代理者，自原告公司離職後進入被告公司從事銷售

工作。原告製品之販售價格依客戶而異，就交易對象之資料亦加以列表，相關資

料可呈現各公司的獲利狀態等，該資料不僅為原告公司事業所需的重要情報，亦

為不能讓競爭對手得知的機密資訊。原告主張價格表放置於職員的桌上，但職員

間會互相監督，交易對象列表放置於辦公室抽屜中，原告公司門口設有櫃台，桌

子位於空間內側，一般來訪者絕對無法窺見，被告則抗辯原告公司對本案相關資

訊並無完善的保密措施。

本案中法院首先強調作為秘密而被管理者，並非原告所主張之外部人員是否

有辦法取得該資料，就本案之資訊而言，其管理狀況若僅以外部人員無法接觸該

資訊做為判斷標準尚有不足之處，必須要使接觸該資訊之人知悉該資訊為不得洩

漏之營業秘密。原告雖主張本案涉及之營業秘密僅向負責販售之員工（包括 C在
16 高田 ，「企業における技術情報の漏洩とその防止策 : 人的管理を中心に」，富山大 紀要．富

大 論集 59卷 2期，頁 293，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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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揭露，並要求該等人員須負保密義務，C對該資訊不得對外公開應有充分認

知。然而原告所主張之事實尚不足以證明除負責販售之員工等人以外之員工無法

接觸該資訊，況且縱使要求員工須負保密義務，該保密義務亦須以員工得知該資

料為機密作為基礎。本案中，原告未能證明該資訊附有使員工得以認知其為機密

等相關記載，而從原告提出之證據，亦難肯認管理或監視機制之存在。法院因而

認定原告並未採取相關措施，未符合合理保密措施之要求。本案也成為合理保密

措施邁向嚴格認定的起始。

（二）京都地判平成 11年（ワ）第 903號假牙事件

本案原告公司以製造、進出口及販賣醫療用品與藥品為業，被告公司則以製

造販售醫療用品為業，被告 A於被告公司任職，曾為原告公司之員工。原告於平

成 10年 4月完成新型人工臼齒的模型，於試驗過程中製作四個石膏齒（用以確

認符合與否的試驗品），被告 A曾任原告研究開發部的主任研究員。被告公司於

平成 10年 8月 21日於該販售商品目錄中以自家開發商品為名義，開始販售系爭

標的。被告 A任職於原告公司之際，石膏模型並未有特定的保管場所，而是交由

各負責人自行保管，擺放場所有員工桌上或置物櫃等各種地方，被告 A亦將之

擺放於自己的桌上，於回家時將之以布覆蓋，此為防止其沾染塵埃或遭受日光照

射。就石膏模型本身並未有將之收納並於其外標註機密等管理措施。本案有關假

牙之模型其保管處並未標註秘密字樣，且交給公司外部專家的同時亦未簽訂保密

契約，法院衡諸本案相關情事，認定本案之合理保密措施並未達客觀可認識之程

度，駁回其請求 17。

本案在合理保密措施的相關討論中具有重要意義，故學者對此判決多有論

述。首先，對被告而言，身為開發部主任研究員，原告公司的工作守則已有「員

工須遵守保密契約，不得洩漏公司機密」之規範，且被告任職於公司研發部門，

以該部門所管理之資訊性質觀之，被告應可認知該資訊內容屬於機密。與前述寬

鬆期的案例相比，本案應可被認定為符合合理保密措施之要求。然而，本案法院

認定假牙之模型其保管處並未標註秘密字樣，交給公司外部專家時亦未簽訂保密

17 小嶋崇弘，「 業秘密の保護と秘密管理性─人工 事件─」，知的財產法政策學研究 14期，頁
215-218，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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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藉由該客觀上的物理條件否定其合理保密措施。從本案法院判決認定之方

式可知，比起以當事者主觀認知出發，承接上述輸送帶事件案例較嚴格的認定，

該案更傾向以客觀角度做為合理保密措施之判斷標準，於本案判決後採取相同立

場之判決日益增加，因而相關討論多認本案為營業秘密之判決就合理保密措施認

定趨嚴的重要轉捩點 18。

（三）東京地判平成 13年（ワ）第 26301號醫藥公司事件

原告為以進出口健康器材及健康食品為業之公司，販售型態為以會員作為對

象進行訪問買賣。被告本為原告公司之員工，離職後擔任被告公司董事，利用自

原告公司取得之客戶名單，誘使該等客戶購買被告公司之商品。原告公司員工約

有十名，操作客戶名單系統者為三至四名，然而保管該客戶名單的電腦系統於被

告任職之際曾有變更，啟動該電腦系統需要密碼。考量操作難度，於新系統導入

之際曾將載有密碼之便條附於電腦之上，也因此除負責操作該系統之人員以外之

人亦可得知密碼。而就會員的書面申請資料，於上述新系統導入後的不穩定時期，

相關資料被放置於未上鎖的櫃子中。本案中法院基於上述理由，認定該客戶名單

之管理不符合合理保密措施。

（四）大阪地判平成 15年（ワ）第 7411號工業用刀具事件

原告販售工業用刀具之刀具製作所，被告公司亦以此為業。原任職原告事務

所的多名員工，離職後於被告公司就職。原告因應其交易對象的不同需求（如裁

剪紙張、粉碎產業廢棄物等）供應不同的工業用刀具，販售價格依接受訂購時與

交易對象的交涉條件而定。

原告自創業以來累積了 40年相關交易資料，原告事務所除本社外尚有福岡

營業所、四國營業所、靜岡營業所及名古屋營業所，相關資料皆儲存於本社電腦

的伺服器，本社以外的其他營業所如需取得資料，需依序輸入使用者帳號、密碼

及電腦指令，並選定檔案，選擇檢索及提取該資料之方法。雖然告知全體員工密

碼，然而就電腦指令、檔案名稱的意義及提取該資料的條件等僅告知負責販售管

理之人員（各營業所僅有一名）。各營業所之販售管理人員每當接受訂單後連線

18 小嶋崇弘，同前註，頁 23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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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伺服器，藉以累積訂單資料。然而法院認定原告就先前蒐集用以輸入資料庫之

實體訂單資料其保管程序有所不足，並未放置於上鎖之場所，也未於上方加註機

密字樣，認定其欠缺合理保密措施之要件 19。

（五）東京地判平成 15年（ワ）第 10721號顧客名單營業秘密事件

原告主張已離職之員工以取得不正利益為目的而使用其營業秘密，然而法院認

定本案涉及之顧客名單資訊未該當營業秘密要件，駁回其請求。本案原告並未嚴格

限制接觸保有該資訊之電腦的員工權限，就複印之資料紙本的複製件數、回收與否

等亦未嚴格設限，故法院認定本案之顧客名單資訊並不符合營業秘密保護所要求之

合理保密措施。然而，此判決需注意者在於該公司僅為具有四名員工的小公司，如

要求其需達到嚴格管理之程度，是否將影響公司的營運彈性，值得思考。

（六） 東京地判平成 19年（ワ）第 28949號 Thoroughbred俱樂部事件

本案原告為以提供賽馬預測情報為業之銀座 Thoroughbred俱樂部，被告等人

曾為原告之員工，於離職亦以賽馬資訊之蒐集與提供為業。於本案中，原告主張

被告複製其所有之顧客名簿以用於自身之營業行為。

本案中就顧客名簿之管理是否符合合理保密措施之要求，原告主張其所有之

顧客名簿之檔案由其身為最大股東及實質經營者之 D所保管，儲存於 D所使用之

電腦，該電腦之密碼僅有 D知曉。因事務所空間有限，如需列印該資料，則由 D

慎重帶回自宅處理，且持有該事務所之鑰匙者僅為 D及事務所之代表人。另外，

於邀請新進會員或對會員寄送資料之際，所印出的顧客資料，原告之員工於營業

時間有看到相關資料之可能。原告亦主張其將印出之資料放置於金庫內，既已採

用如此高度之管理方法，包含被告在內的原告員工應可認識該資料屬於原告所保

有之營業秘密，具備合理保密措施之要件。

然而，本案法院認定「作為秘密而為管理」之要件包括得接觸該資訊之人客

觀上可得知該資訊屬於營業秘密，限制得以接觸該資訊之人，以及為此進行組織

性的管理。本案中該資訊基本上雖由 D所保管，然而並非始終存放於金庫，例如

於事務所搬遷之際，被告亦曾被目擊手持該資料，由此可見其保管狀態與原告聲

19 近藤岳，同註 4，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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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情形有所矛盾。原告所提出之證據不足以證明法院所認定合理保密措施所應

具備之要件，該顧客名簿不該當營業秘密。

（七）東京地判平成 16年（ワ）第 24950號中國野菜事件

原告以進出口販售香菜、豆苗及芥藍菜等中華料理所使用之生鮮食材為業

（以下稱為中國野菜）。被告原任職於原告公司，後擔任被告公司之董事，被告

公司以進出口及販售中國野菜為業。本件原告主張其所保有之營業秘密為載有進

口交易對象之生產者名稱、地址及聯絡方式，和載有顧客名稱、住所、聯絡方式

及過去交易紀錄等資料。

就合理保密措施之討論，本案載有前述資料之書面紙本印有機密字樣，且置

於保管機密文件之書庫並上鎖，鑰匙由原告代表人管理，即便是原告之員工，若

未獲得原告代表人之許可亦不得閱覽上開文件，即便得以閱覽，原則上仍不得複

製該資料。此外，本案資料亦保存於原告代表人所使用之電腦中，該電腦僅原告

代表人具有使用權限，且未與原告公司所持有之其他電腦及網路設備等連線，且

必須輸入原告代表人所管理之密碼方能啟動該電腦。同時，亦對員工表示該資料

屬於公司機密並具體標示其範圍，藉由提出保密切結書明示保密義務的存在。工

作守則亦具體表示營業秘密之範圍，載明全體員工負有保密義務一事。而原告對

於其全體員工於每日晨會，亦隨時提供新聞刊載之營業秘密事件的相關介紹作為

教材。法院審酌上述原告作為，肯認本案機密資訊符合合理保密措施之要求。

（八）東京地判平成 15年（ワ）第 5711號僧侶作務衣事件

原告公司主要業務為販售僧侶作務衣及相關之內衣、鞋子等商品，被告公司

則以維修及販售居家用品為業。被告 A曾任受破產宣告之三井企劃公司之代表董

事，該公司為販售僧侶作務衣而製作系爭之顧客資料，被告 A曾為代表董事，於

任職中得以知悉該資料。因三井企劃公司宣告破產，原告公司於其後受讓系爭資

料，且將該資料用於事業經營。原告主張被告 A複製系爭資料並將之交付被告公

司，使被告公司利於經營僧侶作務衣之販售業務。

關於系爭顧客資料，相關顧客人數約 8萬人，包括姓名、地址、性別、出生

年月日、購買及支付紀錄等。具體而言可分為以下組群，如近期一年內購買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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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消費金額達 10萬元以上之顧客族群，近期一年消費金額 10萬元以下之顧客

族群，超過一年未購買商品但累積消費金額達 10萬元之顧客族群，以及超過一

年未購買商品且累積消費金額為 10萬元以下之顧客族群等，亦根據該資料庫製

作相關紙本資料。而原告自三井企劃公司受讓該資料之際，亦購入存有該資料之

電腦，同時三井企劃公司亦對資料之書面紙本加以廢棄處分。

原告主張本件僧侶作務衣的顧客層，除了於寺院工作者或陶藝家等，亦包括

眾多的愛好者，且購買該工作服者多會持續購入（根據本案資料，消費者約八成

曾有購買經驗），也因此顧客資料庫之建立，對於販售僧侶工作服具有極大助益，

但亦需花費高額成本。正因建立相關資料庫實屬不易，本案顧客資料的確具有高

度產業上利用價值。而三井企劃公司就本案資料之管理，以書面紙本而言，保管

於公司上鎖的倉庫兼電腦管理室，該倉庫兼管理室的鑰匙放置於董事專用房間的

鑰匙箱，董事專用房間位於非公司員工無法進入的公司三樓，且與其他員工使用

空間加以區隔。另非本書面紙本之實體資料，如其上載有部分顧客資訊，公司則

教育員工將其以碎紙機加以廢棄，且該措施亦於公司內獲得實踐。另以電子檔案

而言，三井企劃公司將電子檔案儲存於無法透過網路等方式與外部連結之電腦，

同時該電腦亦存放於上述倉庫兼電腦管理室中。此外本資料庫的管理，原則上僅

限一名員工具有權限，並就該資料庫設有認證密碼。而該資料之經濟價值已如前

述，對此公司之工作守則就保密義務對員工加以嚴格指導，且如需廢棄相關資料

必定會使用碎紙設備並委託專門業者處理。

而根據原告之主張，原告於受讓該資料後亦對其加以管理。有關電子檔案部

分，原告與他公司訂定保密約款，委託該公司管理該資料。該他公司對於得以接

觸資料之員工設有權限限制，管理十分嚴密。具體而言，如需接觸該資料，需該

公司之代表人加以指示，使用僅有部分管理人員知悉之代號及密碼登入，若需更

進一步印出紙本資料，亦僅限於原告代表人具體指示之情形。就相關紙本檔案，

原告亦保存於外人不得進入之公司內部上鎖檔案櫃。針對相關業務，亦教育員工

應對其資料加以保密。本案法院審酌上述情狀，肯認本案資料被做為營業秘密而

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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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小結

由上述判決可知，從 2001年假牙判決後有關合理保密措施之要求逐漸趨向

嚴格，強調客觀上是否符合合理保密措施，縱使個案當事人主觀層面有認知之可

能，客觀上管理措施的疏漏仍會成為致命的缺陷。然而，法院此種判斷方式也引

來是否過度限制企業活動自由的疑慮。

此外，2005年經濟產業省修正之營業秘密管理方針，針對合理保密措施，

建議可由以下三點出發。首先為限定可接觸該資訊之人，並設有防止無權限之人

接觸的措施。其次為得以接觸該資訊之人，認知到其所管理之資訊具有機密性，

並認知其將為此負起責任。最後針對該機密有組織性的管理。營業秘密管理方針

之建議，其內容妥當與否將於其後詳述，惟於 Thoroughbred俱樂部事件中，法院

將此處所建議之「針對該機密有組織性的管理」納入判斷要件，也因而提高合理

保密措施之認定標準。此外，從中國野菜與僧侶作務衣等案觀之，其管理方式雖

被法院肯認符合合理保密措施之要求，且綜觀判決論及之管理型態，其保密措施

亦可謂完善，然而其所採取高度嚴格的做法是否適合作為合理保密措施的認定標

準，仍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

三、浮動期代表性判決介紹

上述嚴格的認定標準引來許多學說的批判，或許受到學說及相關討論的影

響，合理保密措施的認定開始邁向較為寬鬆的認定，有學者將之稱為浮動期。

（一） 大阪地判平成 19年 5月 24日判時 1999號 129頁閘門控制裝
置事件 20

本案自原告公司離職之員工，於原告公司離職後設立被告公司，進行競業行

為，原告主張被告利用原告之技術及營業之資訊，以損害原告為目的為競業行為，

請求損害賠償 21。

本案中涉及合理保密措施之爭點的資訊有 12項，法院肯認其中二點符合營

業秘密合理保密措施之要求。就否定之情事，以紙本及電子檔案保管的閘門減速

20 近藤岳，同註 4，頁 178。
21 近藤岳，同註 4，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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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全體構造圖為例，就紙本保管將之置於袋中存放於未加鎖的櫃子，並未加註其

為秘密文件，全體員工皆可複製該文件，同時將之交付顧客之際亦未就該全體構

造圖訂定保密契約。而就電子檔案而言，並未限制得以接觸存放該資訊應屬於特

定員工，法院因此認定對於員工而言，無從認知閘門減速器之全體構造圖屬於營

業秘密，因而判斷該資訊不符合合理保密措施之要求 22。

而本案中法院肯認符合合理保密措施之例子，如閘門減速器元件構造圖，就

紙本之保管，同樣將之存放於未加鎖的櫃子，並未加註其為秘密文件，全體員工

皆可複製該文件，就電子檔案而言，亦並未限制得以接觸存放該資訊應屬於特定

員工。然而零件圖原則上並不會交付給客戶，一旦遇到須交付零件圖之例外情形，

則需獲得負責人員（如本案被告）的許可，實際上交付零件圖給客戶的次數亦寥

寥可數，法院因而肯認閘門減速器元件構造圖符合合理保密措施之要求 23。

另一肯定合理保密措施者為機械效率電子檔案，關於機械效率電子檔案，就

紙本之保管，同樣將之存放於未加鎖的櫃子，並未加註其為秘密文件，全體員工

皆可複製該文件，就電子檔案而言，亦並未限制得以接觸存放該資訊應屬於特定

員工，然而僅限於客戶有必要之情形方對外交付該電子檔案，負責管理該資訊之

被告，在面臨相關要求之際亦曾以「該資訊為機密」為由拒絕提供。即便於公司

內部未加以嚴格管理，但卻嚴格限制對公司外部提供該資訊之情事，加之被告本

身亦對此有所認知，法院肯認該電子檔案符合合理保密措施之要求 24。

由該事件可知，法院之認定從嚴格期強調客觀面向的標準，逐漸轉為重視主

觀認知的標準。本案也被認為是法院對此之態度再度趨向寬鬆的開端。

（二）大阪地判平成 18年（ワ）第 5172號 e-planning事件

原告為建置社交網站之公司，被告原為其員工，原告主張被告不正取得其客

戶資料及網站建置程式等營業秘密並從事營業活動。被告則抗辯存放相關資訊的

電腦其帳號密碼由多數員工所共有，且載有帳號及密碼的便條貼於電腦之上，即

便人員離職帳號密碼也不因而更換。然而，首先就建置程式之部分，法院認定原

22 近藤岳，同註 4，頁 178-179。
23 近藤岳，同註 4，頁 179。
24 近藤岳，同註 4，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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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與各個營業所皆有簽訂不得洩漏該程式相關資訊的契約，外人既無法得知該程

式之資訊，且該資訊僅有內部員工得以接觸，肯認其具備合理保密措施。特別就

顧客名單而言，法院於此強調輸入帳號密碼的意義在於僅有知道帳號密碼者方能

接觸此資訊，縱使全體員工都知悉該帳號密碼，然而對於不知帳號密碼的外人而

言，應可認知其受到保護而屬於秘密資訊。換而言之，從員工角度出發，公司既

提供其帳號密碼，其應可認知對非員工而言該資訊屬於機密。

本案的帳號密碼或許已喪失其某程度的功能，然而推敲法院判決之論述，可

發現其著眼點在於該帳號密碼是否有與機密註記等措施類似的效果。縱使物理上

得以輕易接觸，然而帳號密碼的存在，毋寧向使用者昭示該資訊應作為機密資料

對待，因而本案法院肯認其作為合理保密措施的地位 25。

（三）名古屋地判平成 17年（ワ）第 3846號產業用機械系統事件

原告為製造販售產業用機械系統之公司，被告原任職於原告公司營業部，

離職後擔任被告公司之董事。原告主張被告不正取得及使用相關機械系統之設計

圖，被告則主張該資訊雖存放於設有密碼之電腦中，然而接觸及印製該資訊縱使

需電腦密碼，該密碼已由營業部主管寄送給營業部員工，於被告在職期間並未變

更，該資訊亦未標明機密等註記，印製出來之紙本未明定保管地點，使用後也無

回收之規定，相關處理並未確實，認為其欠缺合理保密措施之要件。

然而就本案判決結果觀之，原告雖未徹底管理電子檔案及密碼等，亦無標

註紙本書面及禁止對外提供等字樣，同時並未存放於上鎖之場所或進行銷毀之管

理，然而將該資訊之複本交給客戶時有保密之約定，況且該機械系統之設計圖及

設計資訊等檔案對該行業從業人員而言，一般來說應可知其重要性，法院仍承認

其符合合理保密措施。

（四） 知財高判平成 22年（ネ）第 10056號聚碳酸酯樹脂製造裝置
事件

原告為石化公司，其主張被告藉由其員工不正取得其保有之聚碳酸酯樹脂製

造裝置的營業秘密。被告抗辯保管該資訊之場所雖有「禁止進入」告示，但未有

25 田村善之，同註 14，頁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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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系統，同時得以接觸該資訊之員工其範圍亦不明確，主張該資訊欠缺合理保

密措施。然而法院認定保管該資訊之場所設有警衛，亦有「無關人員禁止進入」

字樣，加上全球持有該技術之公司極為稀少，可見相關資訊具有高度價值，員工

理應知悉該資訊屬於機密資訊，肯認該資訊之管理具備合理保密措施 26。

（五）知財高判平成 23年（ネ）第 10084號投資用大廈事件

原告公司以投資用大廈為中心從事不動產買賣業，被告公司亦以此為業。原

服務於原告公司之員工於離職後，轉往被告公司任職。原告主張被告不正取得其

顧客資料之營業秘密。

本案中法院肯認原告之主張，認定其保有之顧客資料具備合理保密措施之主

要原因，在於原告透過工作守則、離職時的切結書及教育訓練等應已充分使員工

認知到該資訊具有機密性質。本案法院不強調客觀認知，而以主觀角度作為考量，

肯認原告公司對其資料已盡到管理之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於本案中有將相關文件帶回自宅之情事，如以先前嚴格期之

認定標準觀之，很可能因此而被認定不具合理保密措施之要件。然而在本案法院

認定基於營業上之必要性，仍不否認其具備合理保密措施。亦即與主觀認知的基

準同步，以營業上之必要性為由而加以放寬對營業秘密之管理的要求，此觀點與

緩和期之判斷較為接近 27。

（六）大阪地判平成 23年（ワ）第 8221號 Cains事件

原告公司主要從事之業務為軟體開發，被告公司亦以此為業。被告 P1曾任

職於原告公司，於原告公司離職後轉任被告公司。

原告公司因應顧客之需求，配合顧客之系統作業環境進行軟體開發。被告 P1

等人於離職後亦於被告公司從事軟體開發業務。被告於任職於原告公司之際，亦

將原告公司所保有之顧客資料儲存於自宅之電腦。

26 田村善之，同註 14，頁 632。
27 田村善之，同註 14，頁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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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告主張其擁有之營業秘密為其軟體之原始碼以及顧客名單等。就軟體

之原始碼，原告公司將之儲存於原告開發軟體用之伺服器，僅有負責開發者方能

接觸，且設有帳號密碼，工作守則中對此亦有保密規定。就公司之資訊管理方式，

禁止員工複製資料至個人電腦，並監視員工之電子郵件。而原始碼本身雖未標註

其為機密，然而對於軟體開發者而言，理所當然認知原始碼屬於機密資訊。而就

顧客名單，其位於原告公司伺服器販售管理系統中，設有帳號及密碼，工作守則

中對此亦有保密規定。就公司對此之資訊管理方式，與前述相同，禁止員工複製

資料至個人電腦，並監視員工之電子郵件。

本案法院認定從事軟體開發者，對於該資訊屬於機密應有所認知。雖然本案

原告就原始碼之管理或有未盡嚴密之處，然而一般軟體開發者應理解該資訊並非

屬於得以對外洩漏者。然而，就顧客資訊而言，原告就該資訊之管理未能證明其

管理之具體情狀（如不同職位之員工是否具有不同權限等），難以肯認公司就該

資訊對於員工的確設有相關限制，故不符合合理保密措施之要求。

（七）東京地判平成 23年（ワ）第 22277號 TB GROUP事件

本件原告將顧客接洽業務移交給被告公司，其主張被告公司透過不正手段取

得作為原告營業秘密之原告顧客資料。原告主張管理顧客資料之電腦僅隸屬於管

理部門之 4名員工得以接觸，存放該電腦之辦公室若無員工在場，亦會加以上鎖，

保管鑰匙者為隸屬管理部門之正職員工，其工作規則中亦有保密規定。被告則主

張管理顧客資料之電腦未變更密碼，且原告亦未將工作規則對員工徹底宣告周

知，可見該資料應非作為秘密而為管理。

本案法院認定管理顧客資料之電腦雖未變更密碼，且該密碼放置於電腦桌未

上鎖之抽屜中。然而顧客資料既僅得呈現於管理部門之電腦畫面，且原告就得進

入管理部門之人亦加以設限，可見不具備管理權限者，應可認知其不得接觸該資

料一事，仍肯認該資料之管理符合合理保密措施。

（八）東京地判平成 20年（ワ）第 853號 Dancemusic事件

原告公司透過網路販賣唱片，被告曾為原告之員工，原告主張被告於離職後，

利用服務於原告公司所得之商品進貨對象之資訊，違反原告與被告之間的保密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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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主張本案商品進貨對象之資訊，乃原告為進貨所需，記錄進貨對象之名

稱（個人姓名或廠商名稱）、住所或所在地、電話號碼及交易商品特徵（何家廠

商供應何種商品等資料）。被告雖主張進貨對象之資訊，一般社會大眾由網路或

商品上亦可得知，故非屬機密。然而網路上網站資料不勝枚舉，要確實連結所需

之網頁仍要透過搜尋檢索，若未能把握相關資訊，準確連結到所需網站仍屬困難。

實際上被告也藉由任職於原告公司期間所知悉之資訊與進貨對象聯繫，然而原告

之進貨對象與原告公司之往來乃基於信賴關係，故對被告提出之交易需求有所疑

慮，被告對此謊稱其獲得原告之承諾而與進貨對象聯繫，藉此經營事業。

由上述可知，原告所保有之進貨對象資訊的確具有高度商業上價值。原告將

該資訊儲存於公司之伺服器中，得以接觸該資訊者僅限於被賦予專用之使用者帳

號及密碼之員工，同時原告針對上開帳號密碼亦加以管理，於員工離職時刪除之，

故離職後之員工無法接觸該資料。此外，該資訊雖有書面紙本，然而原告公司設

有警備系統，非公司員工者無法帶出該資料。

本案法院認定，審酌相關事證，本案進貨對象之資訊並不明確，而原告之員

工使用帳號密碼便可接觸該資訊，且該電子檔案本身並無其他保護手段，縱原告

與員工訂有保密約款，然而保密約款的對象並非具體，未明示其範圍包括進貨對

象資訊，況且相關資訊亦可由網路取得，難謂員工可認知該資訊屬於公司之機密，

故否認該資訊符合合理保密措施之要求。

（九）小結 

觀察判決趨勢，2007年後相較於先前嚴格的標準，考量資訊性質、公司規模，

以及從事該行業者知悉該資訊為機密之可能性等。以 Cains事件為例，原告主張

屬於營業秘密者為軟體原始碼及顧客資訊，法院認定從事軟體開發者，主觀上對

於該資訊屬於機密應有所認知。TB GROUP事件中，法院亦認定不具備管理權限

者，可認知其不得接觸該資料一事，因此肯認該資料之管理符合合理保密措施。

反之，Dancemusic事件因法院認定員工難以認知該資訊屬於公司之機密，故否認

其具備合理保密措施之要件，該等判決體現法院此一階段更加重視主觀認知上之

可能性。相較於以往客觀的認知可能性，此階段以當事者主觀認知作為主要判斷

依據，法院在判決中採取較寬鬆的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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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搖擺不定的標準──影響合理保密措施判斷的可
能因素及營業秘密管理方針的矛盾

從上述判決可以看出，就是否該當合理保密措施之要求，得以成為營業秘密

所欲保護的對象，個案判斷的標準並不一致。誠然，個案情況互異，法院判決考

量因素亦有所不同。然而變動的判斷基準也引起學說上的討論。究竟何種情況才

得以被認定具備合理保密措施，而法院作出不同認定，其背後可能的因素為何，

以下將進一步探討。同時，經濟產業省雖整理相關判決並公布營業秘密管理方針，

然而以往所公布之方針似乎未能發揮其建議和指引的功能，甚至引起學說之批

判，其中原因何在亦將一併分析。

一、影響合理保密措施判斷的可能因素

（一）企業對合理保密措施的態度

有論者指出，2001年後營業秘密合理保密之措施趨於嚴格認定，原因之一在

於當時企業對於合理保密措施有欠注意，因此導致洩漏機密情事 28。法院採取嚴

格認定標準或許亦有促進企業加強營業秘密保護之意圖。

（二）刑事責任的影響

由日本營業秘密法制發展背景觀之，1990年的法律修正將營業秘密賦予法律

上定義，將不正取得營業秘密等行為作為「不正競爭」態樣，對之行使禁止請求權、

損害賠償請求權 29。2002年 7月，日本政府制定以智慧財產立國為目標的智慧財

產戰略綱領，導入對於不正取得營業秘密所為之刑事罰，並於 2003年 1月制定公

布「營業秘密管理方針」30。2009年的法律修正，關於營業秘密侵害罪變更其目的

條件，並以營業秘密之不正取得為原則作為刑事罰之對象 31。2011年有鑒於營業

秘密侵害罪相關的刑事訴訟程序恐有將營業秘密內容公諸於世之虞，導致被害企

業對提起告訴躊躇不前，法律修正引入將營業秘密內容加以密匿的措施 32。

28 高田 ，同註 16，頁 295。
29 經濟產業省，同註 1，頁 7。
30 經濟產業省，同註 1，頁 7。
31 經濟產業省，同註 1，頁 8。
32 經濟產業省，同註 1，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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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發展過程可知，2003年不正競爭防止法之修正，對營業秘密的不正利

用行為課以刑事罰。該時間點正好切合合理保密措施認定轉向嚴格期之時點。有

學者主張，法院之所以對合理保密措施之認定趨向嚴格，或許與刑事責任之修正

有密切關係 33。

二、營業秘密管理方針所扮演的角色

營業秘密管理方針於 2003年公布，並於 2005年修正。在 2005年的修正中，

以過往的判決為根基，提出以下合理保密措施之認定與建議 34：「營業秘密作為

不正競爭防止法之保護標的，針對其合理保密措施之要件，僅事業者主觀上認定

其為營業秘密尚有不足，該資訊必須作為秘密而被施以必要之管理，接觸該秘密

之人客觀上亦需對其作為秘密有所認知。對於前者，所指稱者如是否上鎖或設定

密碼等，後者如與一般資料區別，註記其為秘密等外觀上可判斷之要素。整理實

質的觀點主要可從以下三點出發：

1. 限定可接觸該資訊之人，並設有防止無權限之人接觸的措施。

2.   得以接觸該資訊之人，認知到其所管理之資訊具有機密性，並認知其將為

此負起責任。

3. 對該機密有組織性的管理。

該營業秘密管理方針試圖藉由整理判決，引導出具有參考價值的合理保密措

施之最小限度標準，惟其在該方針中亦提出一個相對之下較嚴格的『值得期待的

標準』。如需在可上鎖的保管庫（金庫、保險櫃）內上鎖保管、採用具不可復原

性的措施將營業秘密的資料銷毀廢棄、資訊安全的管理者若離職或退休應針對管

理者密碼進行變更、在營業秘密管理規則中列入『管理責任者要負起教育責任』

將教育責任明確化等。」

然而該方針雖提出許多保密措施之建議，學者仍指出該方針對諸判決之分析

方式恐有缺失之處，原因在於其建議多將肯定合理保密措施的判決中營業秘密保

有者採取之保密措施列為判斷標準，惟個案判決認定標準存在差異性，於肯定合

33 近藤岳，同註 4，頁 201-202。
34 田村善之，同註 14，頁 62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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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保密措施的判決，即便管理措施有瑕疵存在仍會被認定為符合該要件；在否定

合理保密措施的判決，即便有一定程度的管理措施，依舊被認定為不符該要件 35。

也因此該營業秘密管理方針無法顯現的重點在於瑕疵的重要性。亦即個案中可能

存在合理保密措施的瑕疵，然而該瑕疵並不因此導致法院認定其欠缺合理保密措

施之要件，該「瑕疵」實為分析相關判決不可或缺的重點。反之，即便個案中已

有相當的保密措施，仍可能被認定為不具備合理保密措施，換言之，該類判決所

顯現者為法院認為此種程度的管理有所不足，由此可推測法院對合理保密措施要

求的標準。然而該方針過度著重於法院曾肯認者所採取的保密措施，如此一來難

免會產生「法院的認定傾向較嚴格的標準」的誤解，落入思考的陷阱。

在判決趨勢邁入浮動期之際，經濟產業省於 2010年再次修正營業秘密管理

方針。該修正之旨趣如下：

「假設太多的資訊被指定為須受到嚴格管理，就會增加管理的成本，如此一

來便難以確保管理的實效性」、「依據事業者的不同，釐清事業規模、競爭環境、

應為秘密管理之資訊資產的性質與重要性。事業者為了維持與強化競爭力所保護

的資訊，不僅為達到不正競爭防止法所保護之營業秘密的管理水準，為使資訊遭

受洩漏的風險降到最低，或在資訊遭受洩漏時能夠保全證據，更進一步介紹為達

到更高安全水準所為之管理體制的建構，然而須留意因此所提高的成本，以及是

否會對事業者造成過大的負擔。」衡量到企業的管理成本，即便無法實踐營業秘

密管理方針所提出的管理標準，仍應使其享有營業秘密之保護，相較於過往的分

析方式，該方針之修正更強調管理方式的彈性，可說是邁出了一大步 36。

然而，該修正後之營業秘密管理方針對法院判決的態度並沒有太大轉變，依

然著重於法院認定符合合理保密措施者，並未留意到肯定與否定的判決所包含的

訊息。由此觀之，營業秘密管理方針 2010年之修正，對協助釐清實務上合理保

密措施之認定仍力有未逮 37。

35 田村善之，同註 14，頁 621-622。
36 田村善之，「 業秘密の秘密管理性要件に する裁判例の 遷とその 否（その２）（完）－主

的認識 vs.『客 的』管理－」，知財管理 64 6 ，頁 787，2014年。
37 田村善之，同前註，頁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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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界對合理保密措施之檢視與建議

合理保密措施其認定標準為何，透過以上的論述，可以發現實務判決上相關

認定並無一定可遵循的標準。對此一問題，需再行釐清者為合理保密措施究竟在

營業秘密的管理層面扮演何種角色。

（一）明示何種資訊為受到保護的機密 38

如前所述，秘密資訊與其他資訊加以混合後，無法辨別其來源的情況並不少

見，合理保密措施目的在於確實區別資訊的確屬於機密，界定何種資訊應受到法

律的保護。在 1990年不正競爭防止法修正納入營業秘密保護之際，有論者雖提

出僅需存在客觀的秘密為已足，無需加諸合理保密措施之要件，惟法案起草者仍

採取應具備合理保密措施的修法。依據該立法旨趣，營業秘密合理保密措施之要

件，以可接觸該秘密之人其認知為基準。具體言之，取得該資訊之人或被示以該

資訊等直接接觸之人可認知到該資訊的確為秘密。對於間接接觸該資訊之人，則

以故意或重大過失等主觀要件判斷之。由此觀之，上開寬鬆期及浮動期等彈性的

標準較為合理。

（二）確認哪些情形下具有保護的必要性 39

對企業而言，其所保有之未被適當管理的資訊，遲早都會被洩漏而導致該企

業喪失因該資訊所具有之優越地位，對此情形法院判決沒有必要給予支持。換言

之，資訊倘使沒有被視為機密並管理之，就算外洩對企業而言，也並無太大影響。

既然無法發揮鼓勵創新研發的功能，就不需要法律賦予保護。

由此觀之，嚴格期的判決要求高度的保密措施，將限制企業經營的自由，亦會

降低創新研發的動力。以小規模企業為例，員工全體對各自的工作內容皆有所認知，

透過密切的合作得以迅速處理事務。即便沒有嚴格的物理面管理措施，員工彼此之

間既然已經知悉哪些資訊為秘密，仍然能夠達到互相監督的效果。同樣的道理，在

大規模企業中，有著研究團隊或開發團隊等在緊密的合作關係下工作的團體，對企

業內部員工而言，企業自行研發的技術具有重要的財產價值乃顯而易見。

38 田村善之，同註 36，頁 788。
39 田村善之，同註 36，頁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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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應肯認企業內部或外部的管理標準得以存在差異。倘若對內部人員而

言，已認知重要的資訊具備秘密性，則對管理措施的要求亦有放寬之餘地。從此

一角度出發，寬鬆期及浮動期的判決見解較值得支持。

（三）預防紛爭之功能 40

對於嚴格期的判決，或許有支持論者認為如果採取高度管理，將能遏止洩密

的情事，有助於減少訴訟。假設合理保密措施要件的定位亦包括預防紛爭之功能，

採取嚴格的認定標準亦無可厚非。

然而，從實務案例中可以明確發現，相關個案多來自於內部員工的洩密，單

純因為管理不當導致機密外洩之情形實為少數，因而縱使採取嚴格的管理，仍難

以避免紛爭發生。由此觀之，採用嚴格的認定可說並無太大實益。

伍、因應合理保密措施修正之營業秘密管理方針

在經歷不同標準的震盪後，日本合理保密措施之認定，近年來趨向居於寬鬆

期與嚴格期間的浮動期標準，營業秘密管理方針也因應此一趨勢大幅修正。

一、多樣化的合理保密措施

企業所運用的資訊五花八門，其中的類型、內容、重要性等可說千差萬別。

何謂認識的可能性，依據不同資訊也會有所差異。員工及相關人員等認知到哪些

資訊為必須作為機密對待的資訊，而因應不同情形，亦可能無需加註秘密之標註

或設定密碼。隨著資訊內容、企業規模、資訊利用者的類型不同，針對合理保密

措施之要求，應當隨著不同情形加以調整。

二、營業秘密管理方針的再修正

對於合理保密措施認定的困難性已如前述，原有的營業秘密管理方針也面臨

學說與實務的批判。「知的財產推進計畫 2014」論及「應考量部分判決就合理保

密措施認定過於嚴苛及應提高預見可能性等批評，營業秘密管理方針就該當法律

40 田村善之，同註 36，頁 78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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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營業秘密之合理保密措施的管理方法，應朝更容易使事業經營者了解的方向修

正。」有鑑於此，日本於 2014年 11月開始徵求營業秘密管理方針的修正建議，

並於 2015年 1月公布修正之內容。主要修正內容包括營業秘密管理可能面臨之

不同情況的介紹及建議，以及值得參考之相關案例等。主要修正重點如下 41：

（一）營業秘密管理方針中就合理保密措施觀察面向的轉變

修正前的方針不僅包括不正競爭防止法就營業秘密之相關解釋，亦包括資料

管理的最佳實行方式等等，然而此一出發點亦導致原先的營業秘密管理方針所建

議之秘密管理標準恐過於嚴格。有鑒於此，本次方針改變先前的觀點，轉向得以

受不正競爭防止法保護的最低標準，以及防止洩密乃至於機密外洩時的對策等。

（二）合理保密措施要求之程度

合理保密措施的重點，在於企業得以透過運用合理保密措施將其所保有之營

業秘密的範圍加以明確化，提高員工的預見可能性，有助於安定企業的經濟活動。

然而，倘若必須將合理保密措施的標準提升至相當水準方能獲得法律保護，對企

業而言並不適當。主要原因如下：

1、 現實中企業往往透過與國內外子公司、關係企業或產學合作等等方式以期能

充分發揮營業秘密之價值，與他人共有營業秘密之情事所在多有，亦為必然

之選擇，也因此相關合理保密措施更需考量成本高低，採取有效的管理措施。

2、 以營業秘密作為主要武器的企業中，中小企業有增加的趨勢。對中小企業而

言，令其採取堅不可摧的合理保密措施實屬困難，同時亦導致其研發成果被

排除於法律保護範圍之外，此一要求恐成阻礙創新的絆腳石。

3、合理保密措施的相關建議

（1）考量不同因素而將判斷標準加以放寬的例子

基於上述考量，本次修正後的方針提供更具可行性的建議。合理保密

措施重點在於確保員工對營業秘密之認識可能性，由此觀點出發，必要的

合理保密措施其內容與程度須斟酌企業的規模、經營狀況、員工職務以及

41 經濟產業省，「營業秘密管理指針」，平成 27年 1月 28日改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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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資訊的性質等因素，隨著相關條件的差異，合理保密措施的內容與程

度也會有所變化。有關上述條件，本方針亦舉出相關採取肯定說之判決作

為參考。如考量企業規模較小，即便未採取特別註記機密等手段仍肯認其

符合該要件（大阪地判平成 13年（ワ）第 10308號），以及基於業務上的

必要性，雖將客戶名單帶回自宅，法院亦認定該作法未違背合理保密措施

（知財高判平成 23年（ネ）第 10084號）等。

（2）不同載體採取不同合理保密措施的例子

A.書面載體

紙本書面原則上可採取於其上加註機密文件的方式，亦可將之保管於

上鎖的櫃子等。為了防止機密洩漏，企業亦可能採取禁止複製、限制複製、

回收複製份數或是銷毀等方式，然而上述措施主要目的在於防止機密外洩，

並非認定合理保密措施的必要條件。如判決中亦指出，法院斟酌企業與員

工的保密約款，雖然並未有限制複製、回收複製份數或是加註機密文件等

措施，仍肯認該資料之保管符合合理保密措施之要件（東京地判平成 12年

（ワ）第 22457號）。

B.電子載體

如採用電子載體記錄機密資訊，則可標註機密字樣於該電子載體，註

記於電子檔資料夾，或是設定密碼等亦為可行之方式。考量資料外洩的風

險，企業亦可能於人事異動之際更改密碼，或是限制隨身碟使用的權限。

然而與上述書面載體之情形相同，採用更嚴密的手段有助於防止資訊外洩，

惟此乃營業秘密保有者所可能採行之策略，並非認定合理保密措施的必要

條件。就實際案例而言，即便未更改帳號密碼，該資訊亦未標明機密等註

記，法院仍未否認其符合合理保密措施（名古屋地判平成 17年（ワ）第

3846號）。

C.營業秘密具體化的情形

關於營業秘密，除了透過上述載體記載外，亦可能以實體化方式保管，

如試作品或是模型等。此時較適當的保管方式，有於保管房間外張貼「非

相關人員禁止進入」之告示、配置警衛或門禁卡、標示禁止攝影的聲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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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未利用載體之情形

倘若員工因職務而習得無形的相關技能以及客戶資料等資訊，為確保員

工對營業秘密範圍的預測可能性以及將來選擇職業的自由，原則上仍須將其

內容具體化，建議方式如將相關資訊加以表列或是將之轉為書面紀錄等。

另一方面，假使是尚未提出專利申請的營業秘密，就營業秘密之範圍

及類型究竟為何（如配方、成分比例，或所需溫度及時間等），應以口頭

乃至於書面等方式確實使相關員工知曉，以確保員工得以認知營業秘密之

範圍。

倘使以多樣化的載體保管營業秘密，則各自的保管建議方式分別如上

述。若員工於個案中得以接觸不同保管載體，應肯認僅需載體其一符合營

業秘密之合理保密措施，便得以認定員工得知該資訊處於保密狀態之下。

（3）營業秘密屬於企業內外共有狀態時的建議

A.法人內部保有營業秘密之情形

合理保密措施不應以法人全體作為判斷標準，而應以內部管理該資訊

的獨立管理部門作為依據，亦即以該管理部門之人員具備合理保密措施之

認知為已足。

倘若本公司與分公司同時保有營業秘密，則合理保密措施之認定依不

同保管場所分別判斷。然而，假使其中一個保管場所不符合要求，縱使否

定該場所之合理保密措施，卻並不必然否認其他保管場所的合理保密措施。

換而言之，考量保管部門的獨立性，斟酌其所處的環境及相關因應策略，

合理保密措施的認定依各保管場所的狀態而定。

B.複數法人間同時保有營業秘密之情形

保有營業秘密之法人，倘使與他法人同時保有該營業秘密，亦難以直

接干涉其合理保密措施之實施方式。故於複數法人同時保有營業秘密之情

形，合理保密措施認定原則上依各法人之情狀而定。此時與對法人內部成

員的態度相同，原保有營業秘密之法人須使他法人得以明確認知該資訊屬

於營業秘密，具體的方式如訂定保密約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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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以上討論，以日本營業秘密合理保密措施之認定的相關重要實務見解為主

軸，從認定標準互異的法院判決中，試圖觀察並整理出合理保密措施認定標準大

致上的發展方向。就合理保密措施之標準，以立法者及學說相關論述觀之，雖可

由個案中企業之規模差異加以判斷當事人就機密資訊預測可能性之面向作為出發

點，惟藉由實務判決之觀察，各個判決所稱之合理保密措施，從早期至近期其認

定標準有所變化。寬鬆期之判決依個案採取相對而較有彈性之認定，縱使未採取

嚴格之管理，若該資訊對保有者具有相當價值，抑或不正取得資訊之人對該資訊

屬於機密具備高度認知可能性，法院仍予以肯認；嚴格期之判決強調客觀上是否

符合合理保密措施，即便個案中當事人主觀上有認知之可能，倘若客觀層面管理

措施有所疏漏，仍可能被認定為不符合該要件；寬鬆期之判決重新以利用資訊者

之認識可能性為準，回歸相對且較有彈性的認定方式。

同時，舊有之營業秘密管理方針曾被批評未能釐清相關問題，反而導致認

定標準過嚴的誤解。而在經歷寬鬆期與嚴格期的震盪後，日本合理保密措施之認

定邁向居於寬鬆與嚴格之間的浮動期，營業秘密管理方針亦因應趨勢加以大幅度

修正。觀察相關判決論述之變化、學說見解及營業秘密管理方針之修正，不同時

期的認定標準及其認定方式，或有扞格之處，然而透過不同面向的整理分析，亦

可看出實務運作層面及相關論理的演變過程，如何從合理保密措施判斷標準的分

歧，到逐漸取得共識，其中相關見解的轉變，及其所昭示的合理保密措施因應各

種情狀所衍生之多種態樣，合理保密措施於實務上的認定方式，其多樣化的面貌

及與個案中實踐的可能性，更值得吾人深入思考。

另一方面，本文雖以合理保密措施為中心，然而從日本相關判決可見其就營

業秘密要件．即合理保密措施、有用性以及非公知性等要件分別深入論述，縱使

其符合營業秘密之要件，亦會就於個案中是否該當使用或洩漏之情事加以深入剖

析。相較於日本，我國目前營業秘密之判決多不公開，較難以觀察營業秘密相關

判決論述及合理保密措施發展趨勢，並做出類似本文之判決研究。然而，透過日

本近來重要論述之分析，有關營業秘密判決之論述、合理保密措施之見解以及認

定標準變遷過程等仍可做為借鏡，本文期能作為日後研究相關議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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